
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行政执法集中内容公示

一、行政执法主体
（一）行政执法主体1个：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112号

邮编：628400     电话：0839-5222038

（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5个：

1．政策法规股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人力(人才)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执行情况的调研工作；承担重要文稿和规范性文件的审核，负责本系统、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承担行政执法监管、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调解等工作。

股室负责人：梁兴华     联系电话：0839-5233036
2．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

主要职责：负责牵头推进职称制度改革，推行全县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专业技术人员职（执）业资格制度；负责综合管理全县专业技术职称、专家工作；负责拟订全县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继续教育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水平）考试的管理及资格证书的核准、审验工作；综合管理全县博士后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承担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规划、培养工作；负责拟订吸引留学人员来苍工作或定居以及国（境）外机构在苍招聘专业技术骨干的有关政策措施；承担县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指导监督中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职称评审工作。 

股室负责人：彭  玲     联系电话：0839-5226719
3．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股

主要职责：贯彻执行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基金监督制度；依法监督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基金征缴、支付、管理和运营；完善内控制度，组织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的评价；查处涉及基金安全的违规违纪案件；参与拟订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政策。 

股室负责人：杨晓鸿     联系电话：0839-5233002
4．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主要职责：依法对全县参保单位的参保缴费情况进行稽核检查，对县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内部业务经办、基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具体经办县级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的参保登记、关系转移接续、养老待遇核定和发放、个人帐户建立和管理、财务管理等业务经办工作。 

负责人：寇  爵     联系电话：0839-5222163
5．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举报、投诉；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并按照情况给予处罚。
负责人：韩俊先     联系电话：0839-5233098

二、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单位
	姓  名
	性别
	职务
	上年度考核情况
	证件编号
	发证
时间

	
	
	
	
	
	
	

	社保中心
	罗  艳
	女
	档案室干部
	称职
	川H06340045
	2015.10

	人社局
	杨金强
	男
	养老保险股股长
	称职
	川H06340016
	2015.10

	监察大队
	方利全
	男
	大队长
	称职
	川H06342001
	2016.12

	人社局
	魏  娜
	女
	工伤保险股股长
	称职
	川H06340006
	2015.07

	社保中心
	薛蓉华
	女
	财会室干部
	称职
	川H06340011
	2015.07

	监察大队
	王咸文
	男
	宣传信息股股长
	称职
	川H06340015
	2017.11

	监察大队
	张  伟
	男
	副大队长
	称职
	川H06340037
	2015.07

	社保中心
	向  平
	男
	干部
	称职
	川H06340017
	2015.07

	农民工服务中心
	仲  理
	男
	办公室主任
	称职
	川H01601035
	2016.12

	就业中心
	苏钇均
	男
	副主任
	称职
	川H00634050
	2016.07

	社保中心
	杨  彬
	男
	副主任
	称职
	川H06340039
	2016.12

	监察大队
	曹宝林
	男
	副大队长
	称职
	川H00634033
	2016.12

	社保中心
	罗情碧
	女
	稽核室干部
	称职
	川H06340044
	2015.07

	农民工服务中心
	淳  丽
	女
	干部
	称职
	川H06340038
	2016.07

	监察大队
	尹耀松
	男
	干部
	称职
	川H06342002
	2016.12

	人社局
	赵述彬
	男
	审计稽核股股长
	称职
	川H06340041
	2016.12

	就业中心
	何  松
	男
	办公室主任
	称职
	川H01601352
	2016.12

	就业中心
	罗金莲
	女
	财会室干部
	称职
	川H01601216
	2016.12

	人社局
	邓小军
	男
	就业促进股股长
	称职
	川H01601049
	2015.10

	社保中心
	向中明
	男
	退管室干部
	称职
	川H06341001
	2015.10

	社保中心
	侯  勇
	男
	稽核室干部
	称职
	川H06340043
	2016.12

	人社局
	刘兴华
	男
	事业单位管理股股长
	称职
	川H06340018
	2017.06

	社保中心
	山爱华
	女
	征缴室干部
	称职
	川H06340032
	2015.10

	社保中心
	昝金凤
	女
	办公室主任
	称职
	川H06340028
	2019.04

	就业中心
	陶  涛
	女
	失业保险室干部
	称职
	川H01601199
	2019.04

	社保中心
	罗春艳
	女
	财会室干部
	称职
	川H06340052
	2019.04

	社保中心
	傅白桦
	女
	副主任
	称职
	川H06340050
	2019.08

	监察大队
	蹇东金
	男
	干部
	称职
	川H06340012
	2019.08

	人社局
	戴立新
	男
	干部
	称职
	川H01601160
	2019.08

	社保中心
	李中元
	男
	财会室干部
	称职
	川H06340046
	2019.08

	就业中心
	李  远
	男
	失业保险室干部
	称职
	川H01601367
	2019.08

	人社局
	向寄彰
	男
	财会股干部
	称职
	川H06340051
	2019.08


三、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权利、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苍溪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四、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一)重大行政许可：无
(二)重大行政处罚：

1．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产、停业（含停止办学）；
2．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2万元以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
3．适用听证的；

4．不予行政处罚、改变行政处罚告知的。

(三)其他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当事人重大权益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执法决定。

五、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二）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部门：广元市苍溪县人民政府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8号
2．行政诉讼

单位：苍溪县人民法院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北门沟路298号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股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12号

投诉电话：0839-5233036
（四）行政执法责任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
2．《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05〕36号)
3．《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川府法〔2005〕24号)
4．《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5．《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六、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1．《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78号） 

2．《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标准（2018年本）》（川人社发〔2018〕25号）

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库）、2021年抽查计划

（一）苍溪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检查

主体
	检查

对象
	类型
	抽查方式
	检　查　内　容
	检　查　依　据

	1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1.规章、制度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劳动法》第89条


	2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劳动合同法》第80条

	3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2.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管理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是否载明《劳动合同法》规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劳动合同法》第81条

	4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
	《劳动合同法》第81条

	5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约定试用期
	《劳动合同法》第83条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6、23条

	6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劳动合同法》第84条第1款

	7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劳动合同法》第84条第2款

	8
	
	
	
	
	随机抽查
	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
	《劳动合同法》第84条第3款

	9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法》第85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6条

	10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
	《劳动合同法》第89条

	11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
	《劳动法》第98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4条

	12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3条

	13
	
	
	
	
	随机抽查
	船员服务机构和船员用人单位是否将其招用或者管理的船员的有关情况定期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58条

	14
	
	
	
	
	随机抽查
	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
	《就业促进法》第67条

	15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14、67条

	16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68条

	17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75条

	18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
	《工会法》第50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9条

	19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对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
	《工会法》第51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9条第2项

	20
	
	
	
	
	随机抽查
	职工是否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
	《工会法》第52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9条第3和第4项

	21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妥善保存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8条

	22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3.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5条

《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40条

	23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7条

	24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4.禁止使用童工
	随机抽查
	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7条

	25
	
	
	
	
	随机抽查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7条

	26
	
	
	
	
	随机抽查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9条

	27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在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6条

	28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情形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6条

	29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6条

	30
	
	
	
	
	随机抽查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9条

	31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5.女职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随机抽查
	娱乐场所是否招用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52条

	32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3条、《女职工劳动特殊保护规定》第6条第2款、第7条、第9条第1款、第13条、《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第6条、《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40条

	33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6.工资支付和最低工资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
	《劳动合同法》第85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6条、《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40条、《四川省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第11、12、13条

	34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82、87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4条

	35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企业
	7.社会保险
	随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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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项目是否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5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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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机抽查
	工程建设项目是否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分包单位未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督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5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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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机抽查
	工程建设项目是否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建设单位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24、26、29、57条

	103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
	15.妨碍阻挠行政执法检查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下列行为之一：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的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11条和第22条第1款

	104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违反《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拒不协助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第63条

	105
	
	
	
	
	随机抽查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是否存在在工伤认定中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形
	《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第43条


（二）2021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序号
	发起(牵头)

部    门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抽查比 例
	其    他

参与部门
	检查时间
	备注

	11
	县人社局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执法检查
	遵守人力资源服务法律法规，证照检查，纳税申报。
	县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经许可从事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用人单位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5%
	市场监管、税务
	2021年5月至6月
	

	22
	
	各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工资支付情况检查
	遵守工资支付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县内各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现场检查、第三方机构审计
	5%
	住建、交通运输
	2021年7月至11月
	


（三）检查对象名录库

	序号
	检查对象名称
	检查对象地址
	联系电话
	备注

	1
	四川新创能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苍溪县古梁村
	13709951159
	

	2
	四川天姿明远劳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15181350335
	

	3
	四川星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麻岭社区四组北门大 道110-112号
	15390186655
	

	4
	苍溪县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329号
	18780971353
	

	5
	四川貔貅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龙王沟街33号
	13981257788
	

	6
	苍溪昌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东段
	18781240649
	

	7
	苍溪县兴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西段116号
	15196129295
	

	8
	苍溪县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市场街141号
	13330736333
	

	9
	四川九鼎红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汉昌路258号
	13881227285
	

	10
	四川梨乡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125号（和平家园）一单元301号-302号
	15351402415
	

	11
	四川幸福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桂花巷15号
	15328573673
	

	12
	四川硕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336号4楼5-6号
	18113688203
	


八、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劳动保障监察文书格式》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14〕230号）

（二）《广元市行政处罚案卷标准》《广元市行政处罚案卷评查评分细则》

九、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一）上年度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行政执法案件共12件：其中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费移交公安2件，移交住建3件，责令整改5件，行政处罚0件；行政强制0件，开展行政检查3次。

（二）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0年“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情况的公示-政府信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三）上年度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

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度行政执法情况说明-政府信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十、苍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遵照执行《苍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苍溪县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苍府办发〔2019〕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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